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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准文號核准文號核准文號核准文號    99 年 04 月 29 日金管保品字第 09902061780 號 

備查文號備查文號備查文號備查文號    99 年 06 月 08 日 99 台壽數字第 00140 號 

商品類別商品類別商品類別商品類別    一年期主約＝傷害型 

保障內容保障內容保障內容保障內容 （一）（一）（一）（一）意外身故保險金：意外身故保險金：意外身故保險金：意外身故保險金： 
被保險人於本契約有效期間內遭受第三條約定的意外傷害事故，自意外傷害事故

發生之日起一百八十日以內死亡者，本公司按保險金額給付意外身故保險金。但

超過一百八十日死亡者，受益人若能證明被保險人之死亡與該意外傷害事故具有

因果關係者，不在此限。 

（二）意外殘廢保險金：意外殘廢保險金：意外殘廢保險金：意外殘廢保險金： 

被保險人於本契約有效期間內遭受第三條約定的意外傷害事故，自意外傷害事故

發生之日起一百八十日以內致成附表二所列殘廢程度之一者，本公司依保險金額

為準，按附表二所列比例計算給付意外殘廢保險金。但超過一百八十日致成殘廢

者，受益人若能證明被保險人之殘廢與該意外傷害事故具有因果關係者，不在此

限。 

被保險人因同一意外傷害事故致成附表二所列二項以上殘廢程度時，本公司給付

各該項意外殘廢保險金之和，最高以保險金額為限。但不同殘廢項目屬於同一手

或同一足時，僅給付一項意外殘廢保險金；若殘廢項目所屬殘廢等級不同時，給

付較嚴重項目的意外殘廢保險金。 

被保險人因本次意外傷害事故所致之殘廢，如合併以前（含本契約訂立前）的殘

廢，可領附表二所列較嚴重項目的意外殘廢保險金者，本公司按較嚴重的項目給

付意外殘廢保險金，但以前的殘廢，視同已給付意外殘廢保險金，應扣除之。 

前項情形，若被保險人扣除以前的殘廢後得領取之保險金低於單獨請領之金額者

，不適用合併之約定。 

被保險人於本契約有效期間內因不同意外傷害事故申領意外殘廢保險金時，本公

司累計給付金額最高以保險金額為限。 

 

保險期間保險期間保險期間保險期間 一年。 

繳費方式繳費方式繳費方式繳費方式 限年繳。 

投保資格投保資格投保資格投保資格 （一）符合「肢體障礙」、「視覺障礙」、「聽覺障礙」、「聲音機能或語言機能障礙」或「顏

面損傷」等五類族群與上述五類的多重障礙者；但須排除包含其他殘障的多重障

礙者。 

（二）職業類別限第一類至第四類。 

本保險為不分紅保險單，不參加紅利分配，並無紅利給付項目本保險為不分紅保險單，不參加紅利分配，並無紅利給付項目本保險為不分紅保險單，不參加紅利分配，並無紅利給付項目本保險為不分紅保險單，不參加紅利分配，並無紅利給付項目  

台灣人壽大愛微型傷害保險（台灣人壽大愛微型傷害保險（台灣人壽大愛微型傷害保險（台灣人壽大愛微型傷害保險（BA0）））） 

商品摘要商品摘要商品摘要商品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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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保年齡投保年齡投保年齡投保年齡/ 
金額限制金額限制金額限制金額限制 

（一）年滿 15 足歲~65 歲。 

（二）最低投保金額 10 萬元，最高投保金額以 30 萬限。 

費率表費率表費率表費率表 單位：元/每萬元保額 

職業類別 第一類 第二類 第三類 第四類 

保費 6.5 8.1 9.8 14.6  

其他規定其他規定其他規定其他規定 1. 被保險人投保本險時，需提供投保當時仍有效之「身心障礙手冊」影本，以供核保

評估。 

2. 同一被保險人最高累計投保金額(含同業)以 30 萬元為限，且原有殘障須予以除外批

註。 

3. 本險種需與傷害險主、附約通算累計額度，並依傷害險核保作業規範辦理。  

4. 本險種未開放附加附約。  

5. 本險種未開放「信用卡」及「自動轉帳」方式繳費。  

6. 投保本險種請填寫「台灣人壽大愛微型傷害保險要保書」。 

7. 其他未規範事項比照現行個人傷害保險核保規定辦理。 

8. 消費者於購買本商品前，應詳閱各種銷售文件內容，如要詳細了解本商品之附加費

用或其他相關資訊，請洽本公司業務員、服務中心(免付費電話：0800-099850)。 

  


